
 

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115 年志工服務報名表 

姓    名  生   日 年    月    日 

請黏貼照片 

身分證字號  最高學歷  

通 訊 處 
 

聯絡電話 （H）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興趣及專長 

 

健康狀況 
 

可服務時段

（可填多筆） 

（例如每週一上午、週三下午） 

 

備註 

（服務項目勾選其他請於本欄註明具體服務內容以便安排適合之工作） 

簡要自傳 

 

注意事項: 

(1)各需求單位事先安排服務時間及工作內容，排定後當天不能服務者請於服務時間兩天前先來電向 

   需求單位說明，以利需求單位另作安排。 

(2)服務當天請先向需求單位辦理簽到，服務結束辦理簽退，以便統計服務時數。 

(3)志工服務每年至少 16小時，未達此底限者本所不提供志工時數證明。  

服務須知: 

(1)服務期間請遵守本所服勤規定，不得聊天、玩手機、平板電腦或使用本所電腦玩線上遊戲…等。 

(2)志工私人重要物品請隨身攜帶，本所不負保管義務。 

(3)服務期間請配合工作人員的教導與指示；如有不懂或不清楚之處請主動詢問。 

(4)服務期間應注意服裝儀容整潔，配戴志願服務證。 

※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人基於志工管理之必要，同意農業試驗所，保管使用本人基本資料。 

 

我已詳閱此規定並願意遵守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

〜感謝並歡迎您至本所擔任志工，祝您服務愉快〜 

 


